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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股东建议函》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证中小投资

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股东建议函》（投服中心行权函〔2022〕

57号），现就《股东建议函》所提问题及相关情况回复如下： 

 

问题：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披露了《关于出售全资孙公司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公告显示，公司全资子公司长琨置业拟以 29.1 亿元的价格向控

股股东中谷海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谷汇置业出售标的公司 100%股权。请你公司

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对价支付的相关约定，包括但不限于受让方是否为现金支付；

本次交易是一次性支付还是分期支付；交易对价支付期限；受让方支付能力以及

你公司为确保受让方及时支付交易对价所设置的履约保障措施等。 

 

公司回复： 

公司全资子公司长琨置业（以下简称转让方）已与谷汇置业（以下简称受让

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将于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现就投服中心的上述问题回复如下： 

1、受让方将以全部现金方式进行支付本次交易的全部价款。 

2、本次交易价款分为两笔支付。先决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三十（30）日内

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第一笔交易价款，第一笔交易价款为交易总对价的 20%，

上述所称先决条件为：（1）本协议已经妥当签署并生效；（2）各方已妥当签署



了各项工商变更申请文件；（3）转让方向受让方披露的目标公司和目标物业的

基本情况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受让方应在将标的股权转让予受让方及目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

经理等人员变更为受让方指定人员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完成之日起六十

（60）日内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第二笔交易价款，第二笔交易价款为交易总对

价的 80%。 

3、受让方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双方已在合同中约定了

相关条款，以确保受让方及时履约： 

（1）“在付款条件成就后，如受让方未能按照本协议之约定支付任何一笔

交易价款的，每逾期一（1）日，受让方应按应付未付交易价款的万分之二（0.2‰）

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一百二十（120）日的，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

相当于交易价款的百分之五（5%）的违约金，同时转让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2）“如受让方未按本协议第六条约定配合完成目标公司及目标物业交割

事项的，每迟延一（1）日，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相当于交易价款的万分之二

（0.2‰）的违约金，直至违约行为得以纠正。” 

（3）“除上述约定及本协议其他明确约定的违约责任外，如受让方没有法

律规定或本协议约定的情形未能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受让方其他义务或违反陈述

和保证的，受让方应在转让方指定的合理期限内予以纠正并赔偿因此给转让方造

成的合理损失。” 

 

公司将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实施，督促受让方及时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相关价

款，预计将于 2022 年 12月 31日之前完成本次交易。 

特此公告。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11月 8日 


